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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420079              证券简称：神州城B3            主办券商：山西证券 

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诉讼及前期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于新增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 

近日，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神州长城”）及全资子公司

神州长城国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州国际”）、控股股东收到由广州仲裁

委员会送达的案号为（2020）穗仲案字第 14145 号仲裁通知书（具状人：广东

祈福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祈福医院”）、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送

达的案号为（2020）粤 01 民初 568 号民事判决书（具状人：广州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农商银行”）、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送达的案号

为（2020）粤 0106 民初 33692 号传票（具状人：任保福）、北京仲裁委员会送

达的案号为（2020）京仲裁字第 1855 号裁决书（具状人：威马海马地毯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威马海马集团”）、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送达的案

号为（2020）粤 0307 民初 18414 号民事判决书（具状人：深圳市益安保理有限

公司, 以下简称“益安保理”）、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送达的案号为（2020）

鄂 0106 民初字第 6484 号传票（具状人：范明田）、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送达的案号为（2020）粤 03 民初 133 号应诉通知书（具状人：平安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平安银行”）、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送

达的案号为（2020）粤 0112 民初 10161 号民事判决书（具状人：杨本明）、广

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送达的案号为（2019）粤 0105 民初 36367 号民事

判决书（具状人：常献海）、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送达的案号（2020）京 0112

民初 28848 号民事调解书（具状人：王念来）具体内容如下： 

（一）（2020）穗仲案字第 14145 号广东祈福医院案基本情况 

1、案由：装饰装修合同纠纷 

2、诉讼当事人 

申请人：广东祈福医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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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广州市番禺区鸿福路 3 号 

被申请人：神州长城国际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秦有喜 

住所：北京市通州区聚富苑民族产业发展基地聚合六街 2 号 

3、诉讼起因及民事诉讼状请求 

根据申请人出具的《仲裁申请书》： 2017 年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了《装修

工程协议书》，由于被申请人、相关权利人已主张支付工程款，按《装修工程协

议书》约定，被申请人应向申请人开具结算书合同余额的增值税普通发票，经申

请人多次催促，未按约定履行，遂被提起仲裁申请。 

仲裁请求：1）请求裁决确认申请人支付结算书的第十四期款项前，被申请

人应按结算书中的合同余额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 2）请求裁决被申请人立即向

申请人开具 3, 819, 072. 51 元的增值税普通发票。3）请求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

人支付应退还代付的费用 192, 494. 15 元。4）请求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

保修期内未整改的质量问题费用 354, 192. 42 元、代工费用 41, 600. 95 元、20%

的违约金 79, 158. 67 元，合计 474, 952. 04 元。5）请求裁决被申请人补偿申请

人支付的律师费 28575. 78 元。6）请求裁决被申请人承担本案的全部仲裁费用。 

4、判决或裁决情况：案件审理中。 

（二）（2020）粤 01 民初 568 号广州农商银行案基本情况 

1、案由：合同纠纷 

2、诉讼当事人 

原告：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易雪飞 

住所：广东省广州市黄浦区映日路 9 号 

被告：神州长城国际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秦有喜 

住所：北京市通州区聚富苑民族产业发展基地聚合六街 2 号 

被告：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略 

住所：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汉安大道东二段 256 号 3 层 1 号 

被告：陈略 

3、诉讼起因及仲裁请求 

根据原告出具的《民事起诉状》：2017 年晋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晋城银行”）与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能信托”）签订《信

托合同》，由晋城银行作为信托委托人及受益人，华能信托作为受托人，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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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3 日，华能信托受委托人指定与被告神州工程签署《信托贷款合同》，以

2 亿元资金作为本金向神州工程发放贷款，神州股份、陈略分别与华能信托签署

了《保证合同》，约定神州股份、陈略为神州工程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2017

年 10 月 19 日，晋城银行与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

农商行”）签署《信托收益权转让合同》，因此广州农商行成为信托受益人。2018

年 10 月 16 日，由于神州工程、神州股份、陈略等均无法按期清偿本息，遂被提

起诉讼。 

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一神州长城国际工程有限公司立即向原告广州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 20000 万元，并支付约定的借款利

息、复息、逾期罚息;2）判令被告一神州长城国际工程有限公司承担并向原告广

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因本案诉讼支出的律师费等实现债权支出的

费用;3）判令被告二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被告三陈略对上述被告一神州长城

国际工程有限公司的全部款项支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4）判令本案的全部诉讼费

用(含受理费、保全费)由吝被告共同承担。 

4、判决或裁决情况：案件已判决。 

（三）（2020）粤 0106 民初 33692 号任保福案基本情况 

1、案由：装饰装修合同纠纷 

2、诉讼当事人 

原告：任保福 

被告一：神州长城国际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友元 

住所：北京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锦绣街 3 号 

被告二：海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朱松林 

住所：广州市天河区科韵中路 9 号 2601 

3、诉讼起因及请求 

根据原告出具的《民事起诉状》：被告一是承包方，被告二是发包方，因建

设工程施工，被告一欠原告工程价款尚未结清，原告认为，被告一拖欠工程款的

行为已构成违约，遂被起诉。原告认为，被告二作为涉案项目的发包人，应当就

剩余工程价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工程款人民币 963, 922. 19 元及利息；

2）被告二对上述第 1 项未支付的工程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的全部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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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由两被告承担。 

4、判决或裁决情况：案件审理中。  

（四）（2020）京仲裁字第 1855 号威马海马集团案基本情况 

1、案由：买卖合同纠纷 

2、诉讼当事人 

申请人：威马海马地毯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波 

住所：山东省威海市青岛南路 329-6 号 

被申请人：神州长城国际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友元 

住所：北京市通州区聚富苑民族产业发展基地聚合六街 2 号 

3、诉讼起因及请求 

根据原告出具的《申请书》：申请人与被申请签订了《地毯供货合同》，申

请人如约将全部地毯交付完毕，但被申请人因资金不足，一直未支付拖欠的货款，

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损害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为此，提起仲裁。 

诉讼请求：1）被申请人立即支付申请人地毯货款 1,908,658.48 元；2）被

申请人支付申请人以 496,746.01 元为本金计算，最高不超过 20 万元的违约金；

3）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以 1,411,912.47 元为本金计算，自 2019 年 1 月 15 日

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 2019 年 8 月 20 日，2019 年 8 月 21 日后按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解贷款报价利率计算至被申请人实际支付之日止的损失；4）本

案的全部仲裁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 

4、判决或裁决情况：1）被申请人立即支付申请人地毯货款 1,842,524.83

元；2）被申请人支付向申请人支付截止 2019 年 8 月 19 日的损失 36514.38 元，

以及向申请人支付以 1,411,912.47 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计付自 2019 年 8 月 20 日至被申请人实际支付之日止

的损失；3）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4）由被申请人承担 41,381.97 元仲裁

费。  

（五）（2020）粤 0307 民初 18414 号益安保理案基本情况 

1、案由：票据追索权纠纷 

2、诉讼当事人 

原告：深圳市益安保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小艳 

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 



                                                                         公告编号：2021-001 

5 

被告：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略 

住所：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汉安大道东二段 256 号 3 层 1 号 

被告：中城建业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冼志雄 

住所：广东省广州市珠海区赤岗西路 265 号 2 号楼自编 9 号楼之一 

3、诉讼起因及请求 

根据原告出具的《民事起诉状》：神州国际与被告中城建业签订一份《材料

采购合同》，神州国际为被告神州长城全资子公司，被告神州长城工程项目均由

神州国际承接并开展，经神州国际申请，被告神州长城向中城建业工程有限公司

开具了 6 张电子商业承兑汇票，而后中城建业工程有限公司将上述票据背书转

让给益安保理。截至 2018 年 11 月 22 日， 6 张商业承兑汇票已全部到期，共

计 1000 万元，因神州长城未如期兑付，遂被益安保理提起诉讼。 

诉讼请求：1）两被告连带给付原告到期商业承兑汇票金额人民币 1000 万

元及利息、电子证据固化费用 2010 元及邮寄费人民币 144 元；2）两被告共同

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 

4、判决或裁决情况：1）被告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中城建业工程有限公

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支付原告深圳市益安保理有限公司票据款

1000 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2）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中城建业工程有限公司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支付原告深圳市益安保理有限公司电子证据固

化费用 2010 元;3）被告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中城建业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支付原告深圳市益安保理有限公司邮寄费 144 元。 

本案受理费 85119 元，保全费 5000 元，合计 90119 元，由两被告共同承

担。 

（六）（2020）鄂 0106 民初字第 6484 号范明田案基本情况 

1、案由：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2、诉讼当事人 

原告：范明田 

住所：江苏省海门市正余镇正基村七组 41 号 

被告 1：神州长城国际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友元 

住所：北京市通州区聚富苑民族产业发展基地聚合六街 2 号 

被告 2：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校春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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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1568 号 27 层 

被告 3：武汉万达东湖置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吕正韬 

住所：武汉市武昌区松竹路 28 号 7 栋 1 单元 22 楼 

3、诉讼起因及请求 

根据原告出具的《民事起诉状》：被告 3 将工程发包给被告 2 总承包，被告

2 征得被告 3 同意，将工程一部分分包给被告 1 承包，被告 1 将该部分工程的劳

务分包给原告实际施工。经原告催要，被告 1 称无力支付原告余款，且被告 3 尚

欠被告 1 工程款，综上所述，原告遂提起诉讼。 

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 1 给付原告劳务工程款人民币 186.292 万元；2）

判令被告 1 支付原告利息人民币 20.4568 万元；3）判令被告 2、被告 3 在欠付

被告 1 工程款范围内向原告承担给付责任；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 

4、判决或裁决情况：案件审理中。 

（七）（2020）粤 03 民初 133 号平安银行案基本情况 

1、案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2、诉讼当事人 

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法定代表人：杨志群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1099 号 

被告一：神州长城国际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尔龙 

住所：北京市通州区聚富苑民族产业发展基地聚合六街 2 号 

被告二：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略 

住所：深圳市大鹏新区葵涌街道白石岗葵鹏路 26 号 

被告三：陈略  

住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香洲凤凰南路 1090 号市水产总公司 

被告四：何飞燕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红花园 92 号 403 

3、诉讼起因及请求 

根据原告出具的《民事起诉状》：2016 年 12 月 21 日，平安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平安银行”）与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州股份”）

签订《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额度 3 亿元。同时，神州股份同意将该授信额度转

授信给神州长城国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州国际”）使用，并对神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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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同日，平安银行与神州国际签订了《综合授信额度合同》。

2017 年 12 月 15 日，平安银行与神州国际签订《开立保函合同》，开具金额

82,190,523.6 元履约保函，2019 年 4 月 1 日，因保函受益人提起索赔，平安银

行依约向受益人赔付，垫款 65,746,939.51 元。2018 年 1 月 2 日，平安银行与

神州股份签订《综合授信合同》，约定额度可循环使用，同时，神州股份同意将

该授信额度转授信给神州国际使用，并对被告一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同日，平安

银行与神州国际签订《综合授信额度合同》。2018 年 7 月 31 日、2018 年 8 月

14 日，神州国际与平安银行签订了两份《最高额质押担保合同》，2018 年 8 月

15 日，平安银行与神州国际以平安银行为质押权人办理了应收账款质押登记手

续。在上述额度项下，2018 年 1 月 11 日，平安银行与神州国际签订了《贷款合

同》，贷款金额 5,000 万元,2019 年贷款到期，神州国际未按约偿还，欠款 4,400

万元。在前述额度项下，2018 年 4 月 25 日签订了《开立保函合同》，开立保函

金额 41,133,832.0 元，因保函受益人提起索赔，平安银行于 2018 年 11 月 23 日

垫付 32,906,722.82 元。在前述额度项下，神州国际一共欠平安银行

142,653,662.33 元，神州国际未按约定偿还所欠平安银行的债务，遂被平安银行

诉至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一立即向原告支付借款人民币 142, 653,662.33 元

及相应的罚息、复利：2）判令原告与被告一签订的两份《最高额质押担保合同》，

合法、有效，原告有权以折价、拍卖或变卖等形式处分被告一提供质押的应收账

款，并对所得款项优先受偿；3）判令被告二、被告三、被告四对上述被告一所

负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判令上述四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保

全费及实现债权的其他费用。 

4、判决或裁决情况：案件审理中。 

（八）（2020）粤 0112 民初 10161 号杨本明案基本情况 

1、案由：装饰装修合同纠纷 

2、诉讼当事人 

原告：杨本明 

住所：重庆市渝北区松桥支路 53 号 2 幢 1 单元 7-1 

被告：神州长城国际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秦有喜 

住所：北京市通州区聚富苑民族产业发展基地聚合六街 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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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诉讼起因及请求 

根据原告出具的《民事起诉状》：因建设工程施工，被告欠原告工程价款

尚未结清，多次催促未果，故将被告诉至法院。 

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装修工程款合计人民币 1,699,051. 

88 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承担逾期支付装修工程款的利息损失；3）判令被告

承担本案诉讼费。 

4、判决或裁决情况：1）被告神州长城国际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杨本明支付未付工程款 1,699,051. 88 元及利息；2）驳回原

告杨本明的其他诉讼请求。 

（九）（2019)粤 0105 民初 36367 号常献海案基本情况 

1、案由：装饰装修合同纠纷 

2、诉讼当事人 

原告：常献海 

住所：黑龙江省海林市城区海浪路 207 号牡林公司 11 号家属楼 2 单元 601 

被告：神州长城国际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友元 

住所：北京市通州区聚富苑民族产业发展基地聚合六街 2 号 

被告：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宋广菊 

住所：广州市海珠区闽江中路 688 号保利国际广场 30-33 层 

第三人：杭州班王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吴宽 

住所：杭州市拱墅区莫干山路 268 号 1 幢 2619 室 

3、诉讼起因及请求 

根据原告出具的《民事起诉状》：因被告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保利公司”）拖欠被告神州国际工程款，导致被告神州国际拖欠      

原告工程款至今未结清，多次催促未果，故将被告诉至法院。 

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工程款人民币 1490784 元；2）判令

被告一向原告支付利息；3）判令三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4、判决或裁决情况：1）被告神州国际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向原

告常献海支付工程款 1,677,077.84 元；2）被告神州国际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日内向原告支付常献海支付上述工程款利息；3）被告保利公司对本判决

主文第一项所确定的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对原告常献海承担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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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2020）京 0112 民初 28848 号王念来案基本情况 

1、案由：承揽合同纠纷 

2、诉讼当事人 

原告：王念来 

住所：山东省武城县鲁权屯镇辛厂村 077 号 

被告：神州长城国际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秦有喜 

住所：北京市通州区聚富苑民族产业发展基地聚合六街 2 号 

3、诉讼起因及请求 

根据原告出具的《民事起诉状》：王念来作为北京亚太兴润空调通风技术

有限公司的授权代表与神州国际签订《工程项目施工劳务承包合同》，王念来

已经工程完工并校验合格后交给建设方使用。现被告尚欠工程款 2,563,784.53

元未付，催促未果，故将被告诉至法院。 

诉讼请求：1）判令神州国际支付王念来 2,563,784.53 元；2）诉讼费由神

州国际承担。 

4、判决或裁决情况：1）被告神州国际在 2021 年 6 月 30 日之前一次性给

付原告王念来 2,563,784.53 元；2）双方就本案权责两清，再无其他纠纷。 

 

二、前期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 

（一）案件基本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要求，公司对前期已发生

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及其重大进展情况及时进行了披露（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2 月 13 日、2019 年 2 月 20 日、2019 年 5 月 8 日、2019 年 4 月 30 日、2019

年 6 月 14 日、2019 年 8 月 28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分

别披露的《关于收到<民事起诉状>及<先行调解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15）、《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

019）、《关于重大诉讼、仲裁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50）、《2018

年年度报告全文》、《关于重大诉讼、仲裁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

075）、《2019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两网公司及退市公司信息披露暂行办法》

等相关规定要求，公司对前期已发生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及其重大进展情况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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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进行了披露（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30 日、2020 年 5 月 12 日、2020 年 5

月 29 日、2020 年 8 月 28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www.neeq.com.cn）

分别披露的《关于新增诉讼及前期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11）、

《关于新增诉讼及前期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16）、《2019

年年度报告全文》、《2020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公告、2020 年 11 月 12 日《关

于新增诉讼及前期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44），近日，公司

收到上述部分诉讼、仲裁事项相关法律文书，现将相关诉讼仲裁事项进展情况公

告如下： 

序

号 

诉讼仲裁 

基本情况 
被告/被申请人 

涉案金额

（万元） 

诉讼/仲

裁进展 
披露时间 

1 

北京森洪利装饰

工程有限公司施

工合同纠纷案 

莘县永安酒店管理有限

公司、山东省莘县永安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神州长城国际工程有限

公司 

893.81 判决 

2020 年 11 月 12 日《关于新增诉讼及前

期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0-044） 

2 

海南闽鑫南实业

有限公司合同纠

纷案 

神州长城国际工程有限

公司 
141.93 已裁决 

2020 年 8 月 28 日《2020 年半年度报告

全文和摘要》(公告编号：2020-033、

2020-035） 

3 

上海浦东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案 

被告一：神州长城国际

工程有限公司        

被告二：神州长城股份

有限公司            

被告三：陈略        

第三人：上海华瑞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7017.76 已执行 

2019 年 2 月 13 日《关于收到<民事起诉

状>及<先行调解通知书>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9-015）；2019 年 2 月 20 日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9-019）；2019 年

5 月 8 日《关于重大诉讼、仲裁事项的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50）；2019

年 4 月 30 日《2018 年年度报告全文》；

2019 年 6 月 14 日《关于重大诉讼、仲裁

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

075）；2019 年 8 月 28 日《2019 年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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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报告全文》；2020 年 5 月 29 日《2019

年年度报告全文》；2020 年 8 月 28 日

《2020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4 
刘华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案 

神州长城国际工程有限

公司、曙光建设有限公

司 

513.10 已裁定 

2020 年 8 月 28 日《2020 年半年度报告

全文和摘要》(公告编号：2020-033、

2020-035）；2020 年 8 月 28 日《2020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5 

南宁市武鸣区森

建胶合板厂买卖

合同纠纷案 

神州长城国际工程有限

公司被告三：鹿邑县人

民医院 

188.53 执行中 

2020 年 3 月 30 日《关于新增诉讼及前期

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

011）；2020 年 5 月 29 日《2019 年年度

报告全文》；2020 年 8 月 28 日《2020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2020 年 11 月 12

日《关于新增诉讼及前期诉讼事项的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2020-044） 

6 

文安鲁能生态旅

游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纠纷案 

神州长城国际工程有限

公司 
136.21 原告撤诉 

2020 年 11 月 12 日《关于新增诉讼及前

期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0-044） 

7 

正奇国际商业保

理有限公司合同

纠纷案 

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

司、陈略、神州长城

（扶沟）高铁片区投资

有限公司、神州长城西

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6250.00 判决 

2020 年 5 月 29 日《2019 年年度报告全

文》；2020 年 8 月 28 日《2020 年半年

度报告全文》 

8 

渤海国际信托股

份有限公司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案 

被告一：神州长城股份

有限公司                          

被告二：神州长城国际

工程有限公司 

被告三：陈略 

被告四：何飞燕 

36492.18 
终止本次

执行 

2018 年 9 月 15 日《关于部分债务逾期的

公告》；2018 年 10 月 9 日《关于收到民

事起诉状的公告》；2019 年 2 月 20 日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9-019）；2019 年

4 月 30 日《2018 年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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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8 月 28 日《2019 年半年度报告

全文》；2019 年 10 月 21 日《关于重大

诉讼、仲裁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19-132）；2020 年 5 月 29 日

《2019 年年度报告全文》；2020 年 8 月

28 日《2020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9 

东莞市阳晟不锈

钢制品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案案 

神州长城国际工程有限

公司 
178.81 执行中 

2019 年 5 月 8 日《关于收到<民事起诉

状>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1）；

2019 年 8 月 28 日《2019 年半年度报告

全文》；2020 年 5 月 29 日《2019 年年

度报告全文》；2020 年 8 月 28 日《2020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10 
神州长城国际工

程有限公司 
北京国环展览中心 120.00 立案执行 

2019 年 5 月 8 日《关于收到<民事起诉

状>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1）；

2019 年 8 月 28 日《2019 年半年度报告

全文》；2020 年 5 月 29 日《2019 年年

度报告全文》；2020 年 8 月 28 日《2020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11 

珠海横琴昌运盛

世贸易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案 

神州长城国际工程有限

公司 
504.01 执行中 

2020 年 3 月 30 日《关于新增诉讼及前期

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

011）；2020 年 5 月 29 日《2019 年年度

报告全文》；2020 年 8 月 28 日《2020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2020 年 11 月 12

日《关于新增诉讼及前期诉讼事项的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2020-044） 

12 

宏杰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原债权

人：中国民生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

司、陈略、神州长城国

际工程有限公司 

10,164.09 一审判决 

2019 年 2 月 13 日《关于收到<民事起诉

状>及<先行调解通知书>的公告》；2019

年 2 月 20 日《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

注函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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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分行）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案 

019）；2019 年 4 月 30 日《2018 年年度

报告全文》；2019 年 8 月 28 日《2019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2019 年 10 月 21

日《关于重大诉讼、仲裁事项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19-132）、2020 年

5 月 29 日《2019 年年度报告全文》 

13 

刘树礼、刘雅馨

装饰装修合同纠

纷案 

山水文园凯亚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神州长城

国际工程有限公司、梁

伟华 

341.94 一审判决 

2020 年 11 月 12 日《关于新增诉讼及前

期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0-044） 

14 

刘树礼、刘雅馨

装饰装修合同纠

纷案 

山水文园凯亚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神州长城

国际工程有限公司、梁

伟华 

768.45 一审判决 

2020 年 11 月 12 日《关于新增诉讼及前

期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0-044） 

15 

中国十七冶集团

有限公司租赁合

同纠纷案 

神州长城国际工程有限

公司 
3,442.86 强制执行 

2019 年 8 月 3 日《关于收到<民事起诉

状>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96）；

2019 年 8 月 28 日《2019 年半年度报告

全文》；2019 年 10 月 21 日《关于重大

诉讼、仲裁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19-132）；2020 年 5 月 29 日

《2019 年年度报告全文》；2020 年 8 月

28 日《2020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2020

年 11 月 12 日《关于新增诉讼及前期诉讼

事项的进展公告》（2020-044） 

16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分行

追偿权纠纷案 

被告一：神州长城国际

工程有限公司， 

被告二：神州长城股份

有限公司， 

被告三：陈略 

5,167.36 一审判决 

2020 年 3 月 30 日《关于新增诉讼及前期

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

011）；2020 年 5 月 29 日《2019 年年度

报告全文》；2020 年 8 月 28 日《2020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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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平安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分行

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案 

上诉人（原审被告）：

神州长城国际工程有限

公司 

被上诉人（原审原

告）：平安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分行 

142,65.37 驳回上诉 

2021 年 1 月 15 日《关于新增诉讼及前期

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

001） 

 

（二）案件具体进展 

1、北京森洪利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施工合同纠纷案具体进展 

山东省莘县人民法院作出（2020）鲁 1522 民初 2366 号民事判决书，内

容如下： 

驳回原告北京森洪利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2、海南闽鑫南实业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具体进展 

北京仲裁委员会作出（2020）京仲裁字第 2225 号民事裁决书，内容如下： 

1）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工程款 1,095,952 元及暂计至 2020 年 5 月 30 日

的欠款利息 101,365.42 元；2）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以 1,095,952 元为基数，

按照年利率 4.75%的标准，自 2020 年 5 月 31 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的欠款利

息；3）本案仲裁费 37,727.20 元，全部由被申请人承担，被申请人直接向申请

人支付申请人代其垫付的仲裁 37,727.20 元。 

3、上海浦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具体进展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粤 03 执 1642 号财产分配方案，

内容如下： 

1）债权人上海银行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分配得款

338,807.56；2）债权人李少雄分配得款 77,528.23；3）债权人浙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分行分配得款 899,932.9 元。 

4、刘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具体进展 

鹿邑县人民法院作出（2020）豫 1628 民初 2258 号民事裁定书，内容如

下： 

驳回原告刘华的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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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南宁市武鸣区森建胶合板厂买卖合同纠纷案具体进展 

南宁市武侯区人民法院作出（2020）桂 0122 执 2170 号执行通知书，内容

如下： 

1）向南宁市武鸣区森建胶合板厂支付货款 1,498,644 元、赔偿损失 89918. 

64 元及利息；2）向南宁市武鸣区森建胶合板厂支付延迟履行期间加倍债务利息；

3）负担案件受理费 21,768 元，申请执行费 18,503 元。 

6、文安鲁能生态旅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具体

进展 

河北省文安县人民法院作出（2020）冀 1026 民初 2650 号民事裁定书，内

容如下： 

原告文安鲁能生态旅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撤回起诉。 

7、正奇国际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具体进展 

安徽省合肥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皖 01 民初 529 号民事判决书，内容

如下： 

1）被告神州长城西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

告正奇国际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清偿保理融资款本金 4720 万元及相应利息、罚.

息；2）被告神州长城西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

正奇国际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支付律师费 37,000 元、诉讼保全担保费 31,250 元；

3）被告陈略、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久泰伟业钢铁有限公司对本判决第

一、二项所确定的被告神州长城西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被告陈略、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久泰伟业钢铁有限公司在承担连带保证

责任后有权向被告神州长城西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追偿；4）驳回原告正奇国际

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8、渤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具体进展 

石家庄铁路运输法院作出（2020）冀 8601 执 263 号之一执行裁定书，内容

如下： 

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申请执行人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的，可以再次申请执行。 

9、东莞市阳晟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具体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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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京 03 执 1711 号作出执行裁定书，

内容如下： 

1）冻结、划拨北京仲裁委员会作出的（2020）京仲裁字第 2195 号裁决确

定的被执行人神州长城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应支付的款项。2）冻结、划拨被执行

人神州长城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应支付的迟延履行期间的迟延履行利息。3）冻结、

划拨被执行人神州长城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应负担的申请执行费以及执行中实际

支出的费用。4）采取上述措施后仍不足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则依

法扣留、提取被行人神州长城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收入或查封、

扣押、拍卖、变卖其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其他财产。 

10、神州长城国际工程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具体进展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2020）0105 执 35887 号受理案件通知书，内

容如下： 

本院作出的（2018）京 0105 民初 8863 号民事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神州

长城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执行，经审查，该申请符合法定受理条件，本

院决定立案执行。 

11、珠海横琴昌运盛世贸易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具体进展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京 03 执 1637 号执行裁定书，内容

如下： 

1）冻结、划拨北京仲裁委员会作出的（2020）京仲裁字第 1548 号裁决确

定的被执行人神州长城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应支付的款项；2）冻结、划拨被执行

人神州长城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应支付的延迟履行期间的延迟履行利息；3）冻结、

划拨被执行人神州长城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应负担的申请执行费以及执行中实际

支出的费用；4）采取上述措施后仍不足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则依

法扣留、提取被执行人神州长城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收入或查

封、扣押、拍卖、变卖其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其他财产。 

12、宏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原债权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具体进展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粤 03 民初 3277 号民事判决书书，

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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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被告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偿还原告宏杰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本金 8500 万元、截至 2019 年 10 月 27 日的利息、罚息

8,212,131.66 元及之后的罚息；2）原告对被告神州长城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在《扶

沟县全民健身中心建设项目（二期）施工总承包合同》项下产生的全部应收账款

在质押担保范围内享有质权并优先受偿；被告神州长城国际工程有限公司承担质

押担保责任后，有权向被告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追偿；3）被告神州长城国际

工程有限公司、陈略对被告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神州长城国际工程有限公司、陈略代为清偿后，有权向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追

偿；4）驳回原告宏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13、刘树礼、刘雅馨装饰装修合同纠纷案具体进展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2020）京 0105 民初 12301 号民事判决书，

内容如下： 

1）被告山水文园凯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被告梁伟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向原告刘树礼、原告刘雅馨连带支付工程款 3,419,364.61 元；2）驳回

原告刘树礼、原告刘雅馨的其他诉讼请求。 

14、刘树礼、刘雅馨装饰装修合同纠纷案具体进展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2020）京 0105 民初 11061 号民事判决书，内

容如下： 

1）被告山水文园凯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被告梁伟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向原告刘树礼、原告刘雅馨连带支付工程款 7,684,467.72 元；2）驳回

原告刘树礼、原告刘雅馨的其他诉讼请求。 

15、中国十七冶集团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案具体进展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京 03 执 1442 号执行裁定书，内容

如下： 

本院作出的（2020）京 03 民初 378 号民事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申请

执行人中国十七冶集团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于 2020 年 9 月 4 日

立案执行，执行标的 2127.443215 万元及利息。本院依法查询了被执行人在金

融机构开设账户情况、房屋所有权情况、车辆登记情况和工商登记情况。经查，

被执行人名下无可供执行的银行存款、房屋登记、车辆登记及对外投资。本院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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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被执行人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对其采取了限制消费措施。 

16、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追偿权纠纷案具体进展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京 02 民初 32 号民事判决书，内容

如下： 

1）神州长城国际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分行支付保函垫付款本金共计 50,851,053.67 元，并支付自 2019

年 8 月 14 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的罚息；2）神州长城国际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支付律师费 100,000 元；

3）陈略、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就上述 1.2 项确定的神州长城国际工程有限公

司对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4）神州长城股

份有限公司、陈略就上述债务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承担连带保证责

任后，有权向神州长城国际工程有限公司追偿；5）驳回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 

17、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具体进展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粤民辖终 233 号民事裁定书，内容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三、本次公告前公司尚未披露的主要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主要诉讼、仲裁事项。 

 

四、上述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上述债务预计可能将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以及本期利润、期后利润产生不利

影响。由于部分未结案案件标的金额、违约金、诉讼费、保全费等费用的金额有

待司法机关或仲裁机构对案件作出裁判或调解生效后才能确定，公司目前无法判

断对本期利润及期后利润的具体影响。 

公司将密切关注以上案件的后续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五、报备文件 

相关法律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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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五日 


